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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9月25日下

午14:00时在公司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

监事及候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胡宜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核心业务的市场开拓，提升公司在小家电业务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力，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在北京投资设立北京圣莱达电器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服装（具

体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信息为准），具体筹备及设立事项授权公司

董事长胡宜东先生全权决策。 

为拓宽公司业务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市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1,000万元在宁波投资设立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

文化传媒（具体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信息为准），具体筹备及设立

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胡宜东先生全权决策。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刊登在2015年9月26日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原外资股东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尔”）分别

于2015年7月15日和2015年8月19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转让给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和林

志强先生、叶激艇先生及杨宁恩先生，并于2015年8月4日和2015年9月10日完成

过户登记手续，其中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受让25,00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5.625%），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65,750,000元；林志强先生受让

7,8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875%），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38,914,000元；

叶激艇先生受让2,2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75%），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7,386,000元；杨宁恩先生受让5,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25%），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153,150,000元；减持后爱普尔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至此，公司

股份构成中已不含有外资股份，外资持股比例不符合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商资本投

入额度要求和条件，中外合资性质已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符。鉴于此，公司将向商

务主管部门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向工商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有

关手续，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详见刊登在2015年9月2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并由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制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结合公司目前中外合资性质的企业类型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公司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原章程： 

第十八条：公司发起人为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圣利达

电热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司于成立日向发起人

发行5,3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100％，其中，爱普尔



（香港）电器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2,0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37.31％；宁波市

江北圣利达电热电器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3,06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57.09％；

宁波市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3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5.60％。 

公司现有总股本1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00%。股东具体持股情况如下：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900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18.125%；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00万股，占股本总

额的15.625%；上海银必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6,043,294股，占股本总额的

10.027%；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持股1,5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9.375%；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952,000股，占股本总额的4.97%；天津鼎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8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4.875%；社会公众股59,204,706股，

占股本总额的37.003%。 

修订后： 

第十八条：公司发起人为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圣利达

电热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司于成立日向发起人

发行5,3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100％，其中，爱普尔

（香港）电器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2,0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37.31％；宁波市

江北圣利达电热电器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3,06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57.09％；

宁波市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净资产认购3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5.60％。 

公司现有总股本1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00%。股东具体持股情况如下：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900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18.125%；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500万股，占股本总

额的15.625%；上海银必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6,043,294股，占股本总额的

10.027%；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952,000股，占股本总额的4.97%；天

津鼎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8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4.875%；林志强先生持股

78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4.875%；叶激艇先生持股22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1.375%；

杨宁恩先生持股5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3.125%；社会公众股59,204,706股，占

股本总额的37.003%。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在2015年10月13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

股份有限公司事项及公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26日 

 

 




